
附件１
收回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江津区白沙工业园

二期F5-02/02号地块部分国有土地

使用权方案

（送审稿）

按照《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收购办法〉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4〕1号）等有关规定，拟收回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江津区白沙工业园二期F5-02/02号地块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拟定如下方案。
一、收回原因

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优化规划布局，促进白沙工业园高质量发展，依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收购办法〉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4〕1号）相关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二、宗地情况

土地使用权人：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
宗地位置：江津区白沙工业园二期F5-02/02号地块
土地使用权面积：84965.14平方米（约127.45亩）
证号：渝（2021）江津区不动产权第000106481号
土地权利类型：国有土地使用权

土地权利性质：出让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使用期限：2021年1月28日起2070年12月23日止

利用现状：宗地范围为空地

抵押查封租赁情况：宗地范围未抵押、查封、租赁

土壤污染状况：根据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江津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该地块不属强制土调范围。

三、收回主体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收回补偿价格

四川蜀鸿会计师事务所对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江津区白沙工业园二期F5-02/02号地块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价格予以审计，并出具了《关于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江津区白沙工业园二期F5-02/02号地块土地成本专项报告》（川蜀会审〔2026〕0038号）。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江津区白沙工业园二期F5-02/02号地块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84965.14平方米，宗地审计总成本为1469.4217万元。其中土地取得成本费用971.7072万元，税费322.6832万元，利息175.0313万元。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同意将缴纳的交易服务费、印花税、契税、土地使用税共计322.6832万元不计入收回价款，本次拟收回补偿价款为1146.7385万元。
原则上不超过1146.7385万元，具体金额以区政府审定为准。
五、通告与听证
本方案通告期为30日。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在通告期内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六、收回决定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据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下达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复，向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送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同时抄送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
七、补偿款支付主体
补偿款支付主体为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自《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送达之日后的十五日内，由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向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支付收回补偿价款。

八、管护主体
收回土地的管护主体为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

九、注销登记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送达后，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向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交回产权证原件，办理变更登记。

十、争议处理
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对《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不服的，可依法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十一、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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